[bookmark: _GoBack][bookmark: _Toc23445]附件一：
[bookmark: _Toc1098338654][bookmark: _Toc2135925443][bookmark: _Toc24374]《材料准备指南》
（1）针对权益权属进行材料准备指南：
·本人持有：
身份证复印件（原件核实）、权益资格证明文件、[1]《指定收款承诺书》、转账/缴款凭证
·继承持有：
原权益资格证明文件、原权益员工身份证复印件、死亡证明文件、继承人身份证、[1]《指定收款承诺书》、能证明亲属关系的户籍资料、[2]《直系亲属（父母、子女）关系证明》（派出所或者居民/村民委员会出具）
针对遗嘱继承，需另提供：遗嘱
针对法定继承人全部放弃继承，并同意工会承继，另需提供：[3]《继承人放弃继承声明》
针对多名法定继承人未全部放弃继承，指定其中一继承人员参加权益退出/变更事宜，另需提供：[4]《指定继承人委托书》
·受让持有：
原权益资格证明文件、原权益员工身份证复印件、受让人员身份证、转让/缴款凭证、[1]《指定收款承诺书》
针对已经赠与权益：赠与协议
针对已经转让权益：转让协议及转让款支付凭证
注：
如权益员工有意向现在进行赠与及转让，不建议再办理赠与及转让手续，直接办理“委托参与”手续，由受托人直接参与权益退出手续，提交[6]《指定人员授权委托书》，勾选委托权限包括签署《股权转让同意书》，并在[1]《指定收款承诺书》填写受托人银行账户即可。
（2）针对参会人员进行材料准备
·本人参与：本人身份证（核对原件）
·委托参与：
针对委托工会参与员工权益大会、自主选择是否委托签署《股权转让同意书》：[5]《工会授权委托书》
针对委托员工、子女及其他指定人员参与员工权益大会、自主选择是否委托签署《股权转让同意书》：[6]《指定人员授权委托书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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